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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编辑说 明

    由中共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和东莞市档案馆共同编著的 《建

国五十年东莞大事记》，着力反映建国五十年 (1949年10月至

1999年 12月)东莞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全面展示东莞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和变

化。记述的范围包括:行政区域的变动;重要机构设置和体制改

革;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和贯彻实施;重大的政治运

动;党的建设;各种重要会议;重要组织人事变动;重要的外事

活动;重大经济改革措施及实施;重大事故和自然灾害;社会主
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等等。

    本书采取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以编年体为主的体

例。在编写工作中，我们注意突出重大事件和重要问题，并努力

揭示其发生的内在联系。所记述的事件，力求材料真实准确，文

字表达简练规范。

    本书所记述的地名、组织、机构名称，会议名称，职务称

谓，均沿用历史说法。重复出现采用简称。如中共东莞市委员

会、东莞市人民政府重复时称市委、市政府。本书以公历纪年、

纪事详其月日。无日可稽者，附于同旬或同月之后。同日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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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纪事第一条目注明月、日，其余均称同日。对工农业总产值

的统计，1952年至1965年按1957年不变价计算，1979年以后按

当年价格计算。外贸出口1998年前按市外经贸局计划口径统计，
1998年以后按海关口径统计。

    本书主要根据历史文献和报刊资料编写而成。据统计，共查

阅了有关档案、文件、报刊资料1267卷，约2380万字，摘录有
关资料52万字。同时，参考和吸收了《东莞市志》、市委办公室

内部编印的I 年以来的本市大事记部分内容。

    本书于I-Vlo}tl年开始编写，期间曾五易其稿。第一稿于2000

年2月写出后，分别送时任市领导李近维、伶星、黎桂康、林雄

等以及林若、姚文绪、莫淦钦、袁卫民、张焕熙、郑锦滔、何

棠、陈矛等曾在东莞担任过党政军主要领导职务的老同志审阅。

根枯他们提出的宝贵意见，，我们于2000年8月写出第二稿，分

送市五套班子全体成员和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市人大办

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纪委办公室、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

部、市委统战部、东莞军分区、市统计局等二十多个部门征求意

见，共收到了230多条修改补充意见。我们又对书稿作进一步修

改，于2001年1月写出第三稿。第三稿经市委主要领导审阅后，
提出了指导性的修改意见，我们再重新查阅市档案馆、东莞日报

社等有关部门所藏资料。同时再作深人细致的搜集、整理、研究

工作，然后对书稿作了较大幅度的增补和修订，共补充和修订了

800多个条目，在此基础上于2002年5月写出了第四稿。广东省
人大副主任 (原中共东莞市委书记)李近维对第四稿提出了多处

修改补充意见。我们综合多方面的意见以及核对2001年出版的

《东莞统计年鉴》有关数据，对书稿又作了280多处的增补和修

改，最后形成了第五稿，报送市委书记伶星和市委宣传部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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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送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由中共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组织编写。参加编写本书的

人员有:陈立平、代宇、谢向阳、梁锐华。陈立平对全书作了修

改和统稿。叶林滔审定了全部书稿。

    本书得以顺利出版，有赖于各位领导、老同志以及有关部

门、单位的关心、支持和帮助。为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同

时，由于资料不全和水平所限，本书疏漏和错误在所难免，我们

热诚地希望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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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1950年

一、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

(1949年10月一1956年9月)

1949年 (10月一12月)

    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已从半殖民

地半封建社会进人新民主主义社会，开始了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
的时期。

    同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人民解放军迅速肃清国民

党一切残余武装，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同时肃清土匪和其

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

    10月14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野战军在华南人民武装和
广大人民群众密切配合下，解放广州。国民党驻东莞县城的武装

及政府人员大部分弃城逃走。

    同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东江第一支队第三团

(以下简称边纵一支三团)派出一个连 (后增至一个营)进人石

龙，与第四野战军四十四军一三一师部队会合，阻击南逃之敌，

保护石龙南北两座铁路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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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日 黄沙武工队智取草村反动自卫队，缴获机枪2挺、步

枪62支，宣告奠村解放。

    10月16日 下午，黄沙武工队、边纵一支三团的青龙队和
过江龙队相继进人莞城，维持治安。青龙队和过江龙队在新河口

截击人城抢劫的土匪，激战半小时，歼敌4名，缴获步枪巧支、

手提机枪2挺、机船一艘、小艇4艘以及军用物资一批。

    同日 边纵一支三团接到进城命令，在天堂围截击南逃残敌

后，深夜赶赴寮步墟。

    10月17日 第三团从寮步墟开进莞城，接管国民党县政府

以及5个区、3个市镇，接受国民党县警第三大队的部分队伍投
降，宣布东莞解放。中共东莞县委、县人民政府由解放区大岭山

迁人莞城。此时县委仍归属中共江南地委领导，东莞县行政区域

仍隶属东江人民行政委员会管辖。卢焕光任东莞县委书记，杨培

任东莞县人民政府县长。

    同日 东莞县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主任祁烽 (后杨培)，

全面开展接收工作。为维护社会治安，县军管会成立东莞城防警

备总队，总队长何棠，政委杨培。

    10月19日 两广纵队第一师进驻石龙，第二师进驻虎门。

国民党税警团和粤汉护路总队集中石龙投诚，接受改编。

    10月中旬 中国人民解放军两广纵队和粤赣湘边纵队在河

源会师后，组成联合指挥部，分两路进军博罗、樟木头和东莞县

城。17日，两广纵队第一师参谋长彭沃率领该师第二团和边纵

第六团，副师长邹强指挥该师第一团、第二师和炮团先后到达樟

木头，追歼国民党一0九军第一五四师，迫敌投降。18日，边
纵主力部队抵达莞城。第四野战军一三二师进人虎门、麻涌等

地，清剿残敌。



一、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1950年

    10月中旬至12月底 东莞县人民政府和支援前线委员会
(支援前线司令部)多次召开行政会议，研究、检查和布置迎军

支前工作。动员、组织东莞人民有粮出粮、有钱出钱、有力出

力，掀起了广泛的支前热潮。至12月底，共出动民工达1.15万

余人，捐出慰劳金74万余元 (旧币)，港币2200余元，募集了

粮食10万担。当野战军第十五兵团四十四军一个师的后勤部到

达石龙时，东莞支前委员会根据要求，立即筹集大米28万斤和

一批副食品运到部队驻地。

    10月25日 东莞县支援前线委员会改称东宝支援前线司令

部，杨培任司令员。司令部设总务、交通、民工、粮食、运输等
处，并分设本县石龙、太平两指挥所。次年4月1日，东宝支前

司令部撤销，另成立东莞县支前指挥部，由县长赵督生和县委书

记黄佳分任指挥员和政委，接办支前工作。东莞县支前司令部于

1950年4月底撤销，由县政府接收处理有关支前事宜。

    10月下旬 中国人民解放军两广纵队第二师与边纵一支三

团各派出一个营，前往道洛联合清剿刘发如土匪残部并收缴其武
器。

    10月 东莞解放后，县委、县人民政府着手进行政权建设，

在全县建立起9个区和三个县辖市 (莞城、石龙、太平)，另外，
共建立36个乡人民政府，231个农会以及工会、妇联、民兵等

群众团体组织。

    同月 县委组织部成立，部长由县委书记卢焕光兼任。

    11月2日 东莞各界人民在莞城举行隆重庆祝新中国诞生

暨全县解放大会。到会的有莞城各界人民代表，县团体、机关、

学校、部队以及各乡代表共2万余人。副县长、大会主席团主席

袁卫民发表讲话。会后举行大游行，行列长达数公里，沿途人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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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海。

    11月3日至4日 县人民政府召开全县区长会议，讨论有关

建政问题以及减租减息条例。

    I1月 大岭山连平乡办起全县第一个供销合作社。
    12月15日 中共东莞县委转属东江地委领导，吴震乾任中

共东莞县委书记。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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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

    年初 县人民政府颁布 《金银及外币管理办法》。

    1月2日 县委发出《关于秋征工作的指示》，指出秋征是

当前的中心工作，一切工作均需围绕这个中心进行。

    1月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东莞县工作委员会成立，许明

任书记。

    2月I日 县委、县政府发出《关于春节拥军拥政爱民运动

的指示》，决定成立由全县党政军民各界组成的拥军运动委员会，

各区成立分会。定于2月10日至3月3日为“拥军运动月”，2
月17日至23日为 “双拥运动暨春节宣传周”。

    2月 中共东莞县委转属珠江地委领导，东莞行政区域隶属

珠江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管辖。

    同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东江第一支队第三团整

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军区珠江军分区东莞县大队，大队长黄

介，政委欧阳洪、叶石垠 (后)。

    同月 县委宣传部成立，古天佑任部长。

    3月22日 县人民政府召开第一次行政会议，决定建立各

种制度，使县政府和所属各机关逐渐步人正规化。布置了三、四
月份的中心工作，具体内容有:召开农民代表会议;发动农民完

成秋征任务;组织农民展开生产救荒。同时布置了各机关的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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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同日 针对国民党反动派派遣飞机对大陆、沿海地区进行轰

炸，以及派遣大批匪特潜人沿海地带进行破坏活动的情况，县委

发出 《关于目前防止匪特造谣破坏，巩固内部与对群众展开宣传

工作的指示》，提出全县各区必须将各乡村民兵自卫队进行初步
管理，实行联防;严密组织，加强肃特工作;展开政治宣传工

作，巩固群众的信心。

    4月中旬 逃往香港、澳门的一批土匪、特务，潜回东莞进

行破坏。县公安机关先后破获其3批共120余人。

    4月 黄佳任中共东莞县委书记，昊震乾不再担任东莞县委

书记职务;赵督生任东莞县人民政府县长，杨培不再担任县长职

务。

    同月 县公安局成立，副县长杨培兼任局长。

    同月 县粮食局成立。

    春 由于支前任务较重，全县粮价突然波动。县人民政府迅

速采取措施，一方面抛售粮食，平抑粮价，稳定民心;一方面用

行政手段干预私营粮商，限制投机活动C

    5月10日至12日 县人民政府召开区镇乡长联席会议，传
达贯彻上级关于全国财经统一的决定，以及关于剿匪肃特、反

霸、征粮、退减等政策，并布置五月份工作。

    5月下旬 全县出动民工800余人，机船6艘、民船77艘，

配合解放军解放万山群岛。

    5月 县贸易公司成立，经营粮油、棉花、纱布及土特产，

并负责吞吐物资，打击投机商，稳定物价。

    5月30日至6月2日 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中
心议题是加强剿匪肃特;巩固治安，稳定社会秩序;稳定金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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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好税收，恢复工商业;完成公粮尾欠及公债任务;保卫夏

，贯彻减租减息任务;整顿工作作风，健全基层政权机构等问

。会议通过了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决议，并选出了第一

价

收

题

届常务委员会。

    6月1日

    6月 8日

县人民法院成立，县长赵督生兼任院长。

县人民政府发出通令，主要内容是有关团结教育

改造旧人员的问题。决定在今后公开的文章、报告、讲话中，对

那些经过整编后安置工作岗位的旧人员，不得再用 “旧职员”、

“留用人员”等名词称呼他们，应称之为 “干部”或 “新干部”‘

    6月14日 县委发出《关于目前退租工作指示》，提出了退

租工作的四点原则。

    6月中旬至7月5日 根据中共中央5月发出的 《关于在全

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县委布置各级党组织开展整风运
动。全县的整风运动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于18日至19日

召开区乡干部大会。由县委报告全年秋征工作与退租运动总结，

以及半年来县委领导总结，由全体参加整风的干部结合县委报

告，向县委提意见。第二阶段各区成立一小组，检讨工作，各人

结合自己的思想作风，检讨及写自我鉴定。第三阶段由县委根据

地委二次扩大会议决议的指示，结合本县具体情况，作出今后

七、八、九三个月工作决议草案。

    6月23日 东江水涨，全县受涝面积15.9万亩，莞城、石

龙两镇均遭水淹。县委、县政府组织抗洪救灾工作，减少灾害损
失。

    6月 为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县人民政府根据中

共中央的指示，第一次对工商业进行合理调整，重点是调整批零

差价、地区差价，以保证私商有合法利润。通过调整，全县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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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58个墟市基本恢复，城乡物资获得交流，除粮、油、棉等主

要农产品外，其余多数农副产品允许私营商业运输。“五反”(反

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

对盗窃经济情报)运动后，县人民政府对商业进行第二次调整，

进一步扩大批差零价，调整公私合营范围。

    同月 县政府公布烟 (鸦片)赌禁令，进行户口登记，建立

新的户籍制度。

    同月 中国人民银行东莞支行在莞城镇成立。

    6月至8月 撤销县辖市建制，原来的莞城、石龙、太平三

个市先后分别改称为镇。

    7月初 县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召开。会议主题是总结秋征减

退工作，布置 “四夏”(夏收、夏播、夏征、夏减)工作，进行

干部整风。会议作出《整顿队伍，端正作风.为胜利完成 “四

夏”工作而奋斗》的决议。
    7月上旬 县地方财政清查组成立，到各区乡清查仓库，调

查地方公产、公款收人以及地方开支情况，以保证地方财政统一

收支制度的执行。

    7月11日 县人民政府向各区镇人民政府发出通令:自本
日起至20日止，在莞城、石龙、太平三镇展开打击炒卖港币活

动，严禁港币黑市交易.并广泛予以收兑;自21日以后如再发

现在该三镇流通及使用港币者。即严予处分。

    8月3日至7日 全县工人代表大会召开，正式成立东莞县

总工会，选举黄昌为主席。

    8月初 为便于管理，东莞与邻县之间一些边缘地域的管辖

范围进行了调整，惠阳县的黎村划归东莞县辖，东莞县的观澜乡

划归宝安县辖，番禺县的十五屯乡 (昆城、小享、大东向、小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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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大步等村)划归东莞县辖。

    8月中旬 全县夏季征收公粮任务超额完成，共人仓4786

万余斤，超过总任务的18.6%

    8月25日至30日’县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中心
议题是恢复与发展市镇和工业生产;动员广大农民迅速完成夏季

征粮任务;搞好农村晚造生产。会议听取了县人民政府副县长陈

挺所作的 《三个月来的施政工作报告》、县委书记黄佳所作的

·《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如下决议:深人动员全体农

民，加工施肥，争取晚造丰收;发动各界人士努力协助迅速完成
夏征任务;各市镇要贯彻劳资两利、城乡互利政策，有步骤地恢

复和发展手工业，首先扶持对外输出的手工业;健全基层组织机

构，轮训乡村干部;加强对税收机关的领导，改善税收工作;全

县人民要团结一致，肃清敌特，巩固国防:会议选出了第二届常

委会，黄佳任常委会主席，古天佑、陈袒任副主席:

    9月 全县妇女代表会议召开，成立县民主妇女联合会，选

举了执行委员会，王河为妇联主席二

    9月底 县委第四次扩大会议召开:会议作出了 《进一步发

动群众，结合三秋二冬工作，整顿基层组织》的决议，制订了今

后三个月的工作方针:进一步发动群众，密切结合清匪肃特反霸

等斗争与群众利益，为完成.‘三秋二冬”(秋收、秋减、t}征、
冬耕、冬训)工作，整顿与建设基层组织而斗争。

    10月 全国抗美援朝开始。东莞成立抗美援朝分会，古天
佑任主任委员，负责领导全县抗美援朝工作二县委采取各种形

式，对全县人民广泛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召开控诉会，控诉美帝
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抗美援朝期间，东莞许多优秀青年参加了中

国人民志愿军，全县每年有500人以上应征人伍。在军干校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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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三次招生中，东莞共有581人被录取。

    同月 县委根据地委组织部的指示，结合秋收开展整顿基层

党组织的工作。这次工作由整顿思想人手，再进一步进行组织上

的整顿。经过整顿，健全和增强了基层党支部的领导，党员的工

作作风和思想作风得到转变，增强了党的观念和组织观念。

    同月 县各界群众集会，隆重庆祝国庆节和东莞解放一周

年。

    同月 县人民政府工商科办理建国后第一次工商企业登记。

莞城镇同时办理摊贩登记。

    同月 本县第七区及其所属的园洲乡一批干部出现贪污腐

化、开枪威吓群众等严重违法乱纪事件，在群众中造成极坏影

响。县委对此非常重视，派出副书记杨培率工作队下去了解实情

并把调查情况书面报告珠江地委。事件发生后，也引起上级党委

的重视，珠江地委分别于10月31日和11月7日致函东莞县委，

提出了六项具体处理意见。地委纪检会也派人去调查，并以地委

名义向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作出书面报告。华南分局纪检会于12

月6日致函珠江地委纪检会，要求对事件进行深入调查处理。

    同月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 《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县委

根据这一指示，广泛发动群众，开始了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
动。同时，追剿从中进行破坏活动的土匪、特务，惩治了一批首

恶分子。县公安局全年破获反革命案件30宗，其中破获现行破

坏的武装匪特巧股。

    11月5日至7日 县人民政府召集各区乡长联席会议，主要
研究布置秋征问题。其方针是:进一步发动群众，清匪、肃特、

反霸，贯彻减租，发展生产，为完成 “三秋二冬”工作和保卫国

防，巩固农村基层组织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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